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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荀子“群居和一”思想包含三重理论维度：哲学内涵上，从个体自然状态的生存困境推演至社会建构的必然性；治理之道

上，“明分使群”将无序的自然聚集转化为有序的社会合作；治理理想上，“礼乐”的规调与“仁义”的内引，追求“善政”与“善

治”的统一。其对当代乡村治理的启示在于：制度设计需兼顾“权利差异”与“价值共识”，治理实践应平衡“程序正义”与“情感认

同”。由此，乡村振兴可在“德治—法治—自治”的“三治融合”中，实现活力与秩序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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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是先秦儒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其提出的“群居和

一”思想是荀子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群居和一”思想不

仅在礼乐崩坏的战国后期具有定乱止分的指导意义，而且在

当代乡村治理中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当代乡村治理

样态的多元转变，借鉴传统治理思想中的有益成分，构建和

谐有序的乡村社会，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题中之义。

一、荀子“群居和一”思想的三重理论维度

“群居和一”思想体现了荀子政治哲学的核心追求，深

刻揭示了荀子关于社会治理与伦理秩序的深层思考。

（一）“群居”：由自然及社会的哲学内涵

荀子“群居和一”思想的构建始于其对自然规律的深

刻洞察。荀子指出，“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

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礼论》）、“草木畴生，

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劝学》）、“故马鸣而马

应之，牛鸣而牛应之，非知也，其埶然也 ”（《不苟》

）。动植物聚类群居是自然界源于生物本能的一种常见现

象，是动植物主动适应自然环境的自然聚集，它维持了自

然界的生态平衡。

荀子哲学关注的起点在自然本身，但其哲学的致思紧紧

围绕“人”来展开。杜维明先生认为：“我们自身绝不是一

个离群索居的个体，而是一个经验中的和实践着的人际关系

的中心。”[]从客观上讲，人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意识到

个体力量是有限的，只有“群居”才能够发挥群体性生存的

优势；从主观上说，是因为人有辨利知义、求同存异的主体

能动性。

然而，万物从无机到有机，由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

杂的逐步演变发展，决定了人类的“群居”必然是更高层

次的社会性集合。荀子在《王制》篇中指出：“（人）力

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

能群也。”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关键在

于人“能群”，即人具有集群而居的能力。荀子在《荣辱》

篇中进一步指出：“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

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

称。”人类凭借对社会成员之间的等级与能力的清晰界定，

令每个人都能在合适的位置上履行职责，构建起具有组织

性、秩序性和共同目标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基于分工协作的

集体形态，不仅提升了群体的整体效能，也彰显了人类超越

自然生物的独特优势。

荀子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存规律的深刻洞察，揭示

了“群居”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方式的普遍必然性。动植物

的“群”多出于本能，缺乏意识自觉与价值认同；人类的“

群居”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文化性。正是基于社会性“群

居”，人类得以突破动植物本能的局限，构建起多元复杂、

持续有序的社会生活。

（二）“明分使群”：从无序到有序的治理之道

荀子从“群”的自然性入手，指出人类社会根据个体差

异来明晰彼此的不同身份、权责，从而人为地划分出具体的

社会“群”，最终进入“群居”的状态。

人类“能群”是以“分”作为必要前提的。“分”从“

区分”引申出人类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差异性不仅表现为人

的自然本性的不同，如荀子《富国》篇讲“人伦并处，同求

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差异性也表现为职业分工的

多样化，荀子在《性恶》篇中指出“人习其事而固”，并

以“斫削而工匠，陶埴而陶瓉”为例，说明人在实践中逐渐

形成稳定的职业身份，进而形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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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效》）的职业传承。差异性还表现为人的社会地位与年

龄差序的不同。荀子从自然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的

差异出发，论证了人类社会中“贵贱有等，长幼有差”（

《富国》）差异化的合理性，体现了荀子对社会结构理性

安排的深刻思考。

荀子主张通过“礼义法度”来“明分使群”。《礼论》

讲“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

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

在荀子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礼法制度是根治人的私欲，规

范人的行为，维系社会稳定的核心方法。“度量分界”强

调分配的公平性与合理性，荀子认为“两贵之不能相事，

两贱之不能相使”(《王制》)，人生来就有求利求乐的欲

望，如果两个人身份地位相同，则必然不能互相侍奉差

使，那么在人口增加又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导致

争乱贫穷，就无法实现“善治”。这时就需要“礼”来规

范社会等级秩序。通过礼的约束与引导，人们得以节制私

欲，克制冲动，从而在共同的价值框架内实现行为的理性

化与社会的有序运行。

在荀子“明分使群”思想中，“分”是人类彼此之间的

差异，“明”是对人的差异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接纳，“明

分使群”是在此基础上通过智慧性的制度建构，使不同社

会群体和谐共生。

（三）“和一”：从善政到善治的治理理想

荀子政治哲学中的“和一”思想，代表了“群居”理

论的价值旨归，也开创了儒家“差异中求和谐”的治理

范式。

礼乐制度的规范调节作用使群体“分而不乱”。传统社

会结构呈现为等级分化分明的“差序格局”，依赖“礼乐”

的秩序化和同合性，荀子希望寻求的是一种上下有序、有条

不紊的社会。“礼乐”虽然经由后天形成，但“人心有两方

面：理智的；情感的”[]，即人的心始终具有认知和达情的

功能，人们从情感出发制礼作乐，然后凭借礼乐的外在形式

将自然的秩序投射到社会秩序当中。荀子《礼论》篇讲：“

君子贱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

士再重。”荀子通过身份不同而棺椁重数各异的礼制，强

调了“明分”的社会建构逻辑。同时，荀子还主张运用音

乐的“同合”本质来消解礼制“别异”所导致的阶层疏离，

当“钟鼓管磬，琴瑟竽笙”共同奏响时，不同社会身份者能

音声共振、审美共在，实现社会和谐。葛兆光先生说，礼乐

不只是外在的仪式和制度，它既符合“天经地义”的宇宙之

道，又符合“民实则之”的理性和人性，礼乐使秩序得以实

现[]，有了礼乐，社会才能和睦有序。

共同价值的凝聚使社会“多元一体”。“共同体的本质

是差异性、互补性和共生性的统一。”[]社会是由单个的人

构成的，人们按照一套价值生活与交往，社会才能稳定有

序。荀子《大略》篇讲：“仁义礼善之于人也，辟之若货财

粟米之于家也”，仁与义是社会共同推崇的价值标准，仁

为内在德性之本，以爱人为核心；义为外在行为之用，以合

宜为准则。学习是让“自然人”转化为具有道德自觉的“社

会人”的关键途径。荀子《劝学》以“学不可以已”开始，

以“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

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责其全也”结束，在荀子看

来，学习不仅是认知的积累，更是行为的塑造，是推动个体

在社会中实现道德自觉的核心手段。

从根本上讲，治理体系是人进行自我管理的体系，治理

能力是人治理自身的能力。显然，荀子以“仁义”作为实

现“群居和一”理想的道德路径，而学习则又是人内具“

仁义”的重要方法。对仁义为核心的道德价值的倡导以及

学习的强调，构建了一个有秩序、有伦理、有情感联系的

社会共同体，推动着“善政”向“善治”的跃升。

二、“群居和一”思想对当代乡村治理的启示

荀子“群居和一”思想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治理理

论，其强调制度建构与道德教化相结合、差序格局与动

态平衡相统一的治理智慧，对塑造当代乡村良好的社会风

尚、和谐乡村社会关系，推进当代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制度设计需兼顾“权利差异”与“价值共识”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随着工业化、

城市化的进程，乡村要素由封闭稳定转变为自由流动，乡

村价值在时代特色影响下也更加多元复杂。在对乡村社会

制度进行整体设计时，理应主动从传统文化中萃取智慧精

华，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尊重传统的

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使之不断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

完善服务。

礼乐并重不仅是一种历史传统，更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

的制度设计理念。从礼乐并重的逻辑理路出发，当代乡村各

类制度的设计既要维护个体凭借才能创造实现权力差异的公

平机制，又要引导个体在共同价值引领下实现自我价值的创

造，二者统一于秩序与活力的动态平衡之中。一方面，差异

化的权利配置可以实现人力资源与乡村治理的精准匹配。当

代乡村社会已呈现出多元主体共生的复合型治理格局，其

成员既包括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常驻村民，又包括返乡精

英、技术乡贤等新乡贤群体以及通过市场机制参与乡村建设

的投资主体，且不同群体在权利配置、利益诉求和参与方式

上存在明显差异。面对当代乡村治理的复杂样态，乡村制度

设计需注意通过建立如“能人理事”制度、“新农人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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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乡贤数据库”等制度工程，去构建“能者赋权”的

梯度结构，令不同主体在乡村事务中各尽其职，充分发挥出

乡村能人的优势和作用，促进农村公共服务质的提升。另一

方面，制度设计还需注意差异中的平衡。过分强调权利差异

容易导致乡村弱势群体的不满，引发矛盾与冲突，对乡村稳

定构成威胁。因此，制度设计必须审慎把握权利差异的合理

边界，并通过文化情感的柔性濡化，在差异中寻求“和而不

同”的治理境界。

梁漱溟先生讲：“（乡村治理）必须是中国的一套，一

定不会离开中国社会的事实及民族精神而得到一个办法，

在政治上、经济上如果有办法，那一定是合乎中国文化

的”。“礼乐并重”的治理智慧，可以推动不同权利主体

在情感共鸣中达成对差异格局的理性认同，最终实现当代

乡村活力与秩序、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

（二）乡村治理应平衡“程序正义”与“情感认同”

“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

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

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法律和道德作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两种基本手段，只有相

互补充、相互促进，才能形成更为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

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法律通过明确的规范体系与强制机制为社会行为设定基

本边界，构建维护公共秩序的刚性框架。在乡村治理的现代

化转型中，这种规范性特质具体体现为对程序正义原则的贯

彻，乡村民主选举、村民议事制度等现行制度是程序正义具

象化的实践载体。乡村治理中，通过公开、透明、规范的程

序，可以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最终使抽象

的法律准绳与具体的乡村治理需求达成有机统一。

道德通过道德伦理的柔性力量实现社会成员的自我规

训与价值自觉。“从自然情感到道德情感进而提升至‘

仁’的境界，不能忽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当代乡村治

理中，传统德治面临现代转型，其通过“乡贤道德评议”

、“村民说事”等创新实践，为乡村社会中离散的村民情

感提供了稳定的价值坐标，当道德教化与情感共鸣在村规

民约、文化礼堂等载体中实现有机融合时，就既可以克服

单纯制度约束的刚性缺陷，又可以避免纯粹情感动员的短

暂性，彰显出中华文明“情理交融”的治理智慧。

程序正义强调政策的普遍适用性和程序的正当性，情

感认同则根植于乡村社会的人情关系和文化传统。因此，

乡村治理既要注意完善程序规则，增强其透明度和可接受

性；又要注重挖掘乡土社会中的情感资源，将情感因素有

机融入程序运行过程中，形成既有理性规范又具人文关怀

的治理模式，从而在保障公平正义的基础上，提升村民对

治理过程的整体认同，实现法治和德治的良性互动。

结语

中国当代的乡村治理，既需要历史的深度，追溯中华文

明智慧的纵向传承，探寻有益于乡村治理的有益养分；又需

要全局视野，将乡村治理纳入国家治理总体框架，使微观实

践与宏观战略形成共振，使城乡实现协同共治，使自治、法

治、德治深度融合。唯有如此，才能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宏大

叙事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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